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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� 摘 � 要: � 儒学何以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达两千多年之久? 一般将之归于它

的独尊地位,这是不全面的。纵观儒学思想流变的轨迹,争鸣与独尊的交错是其生生不息的重

要原因。论文以儒学由先秦到明清之际的演进过程,对此作了论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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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� 人们常常把儒学历经两千年而不衰, 并在中

国传统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原因,归之于它的

独尊, 这是不全面的。纵观儒学嬗变的思想轨迹,

可以看到其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, 在于争鸣和独

尊的交错。

一、诸子争鸣与一家独尊:儒学的确立和成熟

儒学发端于孔子, 经孟子、荀子而确立, 直至

董仲舒成为比较成熟的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, 这

一过程是在从诸子争鸣到一家独尊的转变中展

开的。

�樊迟问仁。子曰:  爱人。!问知。子曰:  知

人。! ∀ ( #论语 ∃颜渊 % )孔子仁知并举,为儒学奠

定了人道原则与理性原则相结合的基本取向。

孔子 �仁者爱人∀的人道原则, 主要展开于两

个方面:一是就人和其他物类的关系而言,前者比

后者重要,这不仅表现在关心人重于关心牛马之

类自然物,也不仅表现在事人先于事鬼,更表现在

强调 �君子不器 ∀ ( #论语 ∃ 为政 % ), 即有人格尊

严的主体 (君子 )高于其他物类的价值, 就在于不

是工具 (器 )而是目的;二是就人和人之间的关系

而言, 应当互相尊重和友爱。这不仅表现为把

�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 ∀规定为仁爱之德, 也不仅表现

为以 �忠恕之道∀作为实行仁爱的方法, 更表现在

视孝悌为 �仁之本 ∀, 即要求普遍之爱 ( �泛爱

众 ∀ )应当像血亲之爱 (孝悌 )那样以内在的自然

情感为基础;在排斥外在强制这一点上,自然和自

愿是相通的,因而普遍的仁爱出于自然而非伪饰,

出于自愿而非强制。然而, 孔子维护 �克己复礼

为仁∀的旧观念, 礼的亲亲尊尊的宗法性、等级性

渗进了孔子之仁, 形成了 �爱有差等 ∀的这一面。

于是,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, �爱有差等 ∀的血亲优

先抵销了 �泛爱众 ∀,抵销了忠恕之道所蕴含的对

人的普遍尊重;在人和其他物类的关系上, �爱有

差等∀把每个人都置于尊卑等级秩序中, 卑者对

尊者之爱是顺从, 即依附于后者, 尊者对卑者之

爱,是在将其作为工具使用时施以恩惠。更重要

的是, 克己复礼为仁阻隔了爱人之仁以自然情感

为中介的与自愿的联结。孔子将 �非礼勿视, 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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礼勿听,非礼勿言, 非礼勿动 ∀作为 �克己复礼为

仁 ∀的要求 ( #论语 ∃颜渊 % ), 表现出用外在规矩
对自我的强行矫正。这蕴含着人道原则与自愿原

则相分离,从而异化为虚伪做作和强迫命令的可

能性。

仁知并举意味着人道原则和理性原则的结

合。孔子之 �知 ∀, 包涵了认知和评价两个方面。

简而言之,认知是论真假,由事实判断所组成, 知

识理性与此相联系;评价是论好坏,由价值判断所

组成, 伦理理性与关于善恶的道德评价相联系

(善恶也是一种好坏 )。孔子的 �知之为知之, 不

知为不知, 是知也 ∀、�温故而知新 ∀、�闻一以知
十 ∀等, 涉及到了认知过程中知与不知、知与历史

经验、知与逻辑类推这些关系, 具有知识理性的意

义。但孔子仁知并举,着意于两者的统一,因而其

�知∀主要以伦理理性为内涵。孔子说 �知者利
仁 ∀ ( #论语∃里仁 % )、�未知, 焉得仁 ∀ ( #论语 ∃

公冶长 % ), 把知看作实行仁的手段和必要条件,

认为对伦理关系没有正确的认识, 就不可能有自

觉的仁德。

人道原则和理性原则相结合的仁知统一, 也

是伦理学和认识论的统一。在伦理学上,仁知统

一强调道德行为出于理性的自觉, 有见于道德行

为与本能冲动的区别。不过, 道德行为还应出于

自愿, 而自愿则是意志的品格。孔子的仁知统一,

在突出理性自觉的同时, 相对忽视了意志自愿。

如前所述,克己复礼为仁阻隔了人道原则与自愿

原则的某种联系。这与天命论的楔入是同步的。

�子罕言利, 与命与仁。∀ ( #论语 ∃子罕 % )孔子在

伦理学上很少讲功利, 而把仁与命放在了同等重

要的地位, �知命 ∀即认识、敬畏、顺从必然的天命

成为仁德之理性自觉的重要方面。所以,孔子的

仁知统一为儒家伦理学奠定的基调是:高扬理性

自觉而忽视意志自愿, 宿命论倾向则缠绕其间。

在认识论上,仁知统一把 �不知 ∀到 �知∀的过程同

时视作德性培养的过程: �博学而笃志,切问而近

思,仁在其中矣。∀( #论语∃子张 % )这种道德与知
识相统一的观点, 体现了善与真的统一。因为道

德以明善为目的, 知识以求真为目的。仁知统一

之 �知∀以伦理理性为主要内涵,因而孔子的认识

论必然将伦理理性置于优先于知识理性的地位,

与知识理性相联系的以辨真假为目的的事实认

知,往往被与伦理理性相联系的以明善恶为目的

道德评价所取代。可以说, 仁知统一赋予儒家认

识论的基本色彩是:追求善真的统一而以论善恶

的道德评价涵盖论真假的事实认知,由此容易导

致对知识的轻视。

孔子之后,儒分为八, 实际上是儒学内部展开

了思想争鸣, 最后形成了孟子和荀子两大代表。

因此, 孔子为儒学奠定的人道原则和理性原则,经

孟子和荀子由不同的路径而确立, 是儒学内部争

鸣的产物。孟子着重发展了孔子仁的学说。他以

性善说为根本, 认为仁之端倪是每个人先天具有

的内在自然情感即 �恻隐之心 ∀, 把这一端倪扩
大,便形成仁德。内在的仁之端是个人仁德的萌

芽,也是社会政治秩序即仁政的基础。这是由内

(内在的善端 )而外 (外在的社会政治秩序 )来拓

宽和深化孔子之仁的人道原则。与之相应, 他也

由内而外地发挥了孔子的理性原则,认为人禽之

分在于前者能发扬内在的理性,明察庶物人伦,从

而在外在行为上能自觉地 �由仁义行 ∀, 而不是自

发地 �行仁义 ∀ ( #孟子 ∃离娄下 % )。这既强化了
孔子道德行为出于理性自觉的观点,也强化了孔

子之知的理性伦理化的倾向。荀子着重发展了孔

子礼的学说。他视礼为 �人道之极 ∀即人道的最
高准则 ( #荀子 ∃礼论 % ), 并摄法入礼。因此, 以

礼为人道之极意味着人道原则通过外在的社会规

范 (礼 )而展现。这是从性恶论出发的: 人性作为

恶的禀赋,与动物的自然本性相差无几,而人之所

以能形成服牛驾马的社会, 是因为用外在之礼控

制和改变了内在的恶之本性。这就由外 (外在的

社会规范 )而内 (内在的恶之本性 )来发挥和衍化

孔子的人道原则。与之相应, 荀子也由外而内地

伸张了孔子的理性原则, 认为人应当在以理性来

认识和驾驭外在的自然界中展示内在的本质力

量,其 �制天命而用之 ∀ ( #荀子 ∃天论 % )的观点
正表现了这样的内涵。这就发展了孔子之知的知

识理性的意义。

孟子和荀子对孔子学说的如上推进, 也是与

先秦诸子争鸣的产物。墨子以 �兼爱 ∀批评孔子

之仁的 �爱有差等 ∀, 尽管孟子斥其为 �无父 ∀, 但

他由仁而扩至仁政,要求对社会成员施以普遍的

仁道, 实际上是摄入了 �兼爱 ∀的因素而弱化了
�爱有差等∀的宗法性。杨朱以 �为我 ∀抨击孔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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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仁义道德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束缚,要求将个人

的长生而不是践履君臣伦常作为至上的目标。虽

然孟子斥其 �无君 ∀, 但他的 �民为贵, 社稷次之,

君为轻 ∀ ( #孟子∃尽心下 % ), 或多或少地注入了

无君的成分而冲淡了 �爱有差等∀的等级性。可
以说, 正是墨子、杨朱的攻击, 促使孟子削减了爱

有差等对人道原则的阻隔, 使儒学的人道原则呈

现出民本主义的亮色。同时有见于道家 (包括杨

朱 )谴责孔子之仁义是背离自然的巧饰伪作, 孟

子的性善说强调了仁义作为出于理性的自觉是将

内在的自然情感唤醒,从自发变为自觉,犹如大禹

按水的自然本性来治水, �禹之行水也,行其所无

事也。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, 则智亦大矣 ∀。

( #孟子 ∃离娄下 %)大智即理性的智慧。所以, 孟

子疏通了人道原则被孔子之礼所堵塞的以自然为

中介的与自愿的联系。荀子分析了诸子在论辩中

对孔子的批评。他说法家 �蔽于法而不知贤 ∀, 但

此蔽亦有见于儒学没有意识到法律制约人之恶的

情欲的有效性和道德在这方面的有限性, 因而他

摄法入礼, 并赋予礼以法同样的公正无私品格:

�虽王公士大夫之孙也,不能属于礼义,则归之庶

人;虽庶人之子孙也, 积文学,能属于礼义,则归之

卿相士大夫。∀ ( #荀子 ∃王制% )这种礼义面前人
人平等的公正性,对孔子之礼有悖人道原则的宗

法性、等级性有所冲破。荀子说庄子是 �蔽于天

而不知人 ∀, 但此蔽亦有见于孟子的尽心知性以

知天夸大理性的能动作用而无视自然法则, 因而

他的 �制天命而用之 ∀, 既要求理性遵循自然法

则,又充分肯定人为的力量。这使得荀子的人道

原则和理性原则的结合, 摆脱了缠绕在孔子中的

天命论。他说墨家 �蔽于用而不知文 ∀, 但此蔽亦

有见于儒学偏重于以礼乐来调节人伦关系而忽视

获取客观对象的实际知识, 因而他对知作了更广

泛的规定: �故知者为之分别, 制名以指实, 上以

明贵贱,下以辨同异。∀( #荀子∃正名 %)知既包含

明察人伦关系 (明贵贱 )的伦理理性, 也包含认识

客观实在 (辨同异 )的知识理性。这就使儒学的

理性原则趋于健全。

孟子和荀子在诸子争鸣中汲取诸子的思想,

展开和丰富了孔子开创的儒学基本原则, 这不仅

使儒学得以确立, 而且使儒学具有了理论优势。

但儒学还没有成为成熟地运用于现实政治的意识

形态。儒学从一种学说变为正统的意识形态, 则

和诸子争鸣到儒术独尊的转变相一致。

秦朝是在法家暴力原则的凯歌声中建立的。

不过, 先秦的诸子争鸣也折射在秦始皇身上。他

在法家的辣手乾坤中揉进了儒学。顾炎武根据泰

山、碣石门、会稽等地的刻石, 指出秦始皇提倡以

儒家的礼教矫正各地风俗 ( #日知录 %卷十七 )。

他的泰山刻石, 上半部分为 �明法 ∀, 下半部分为

�礼顺 ∀( #史记∃秦始皇本纪 % ) ,就是以儒补法。
这恰好是荀子以礼摄法的颠倒。秦始皇信服的法

家韩非和李斯均出自荀子门下,因此,他在礼法关

系上对荀子的颠倒,不仅合乎思想发展的逻辑,而

且可以看作是先秦诸子争鸣的余音。正因为秦初

诸子争鸣的余音尚存, 所以当时的儒生能够 �诵

法孔子 ∀, 以孔孟构画的远古德政来抨击秦制的

严刑峻法。这被李斯斥为 �不师今而学古, 以非

当世∀ ( #史记 ∃秦始皇本纪 %) , 也就是和现实政

治发生了尖锐的冲突。于是, 儒学遭到了现实政

治的暴力摧残。可以说, 诸子争鸣的余音使儒学

落到了被扫荡的境地。然而, 政治的强暴逼迫儒

学在为现实政治服务方面逐渐地成熟起来。汉初

陆贾、贾谊的 �逆取而顺守 ∀、�法制∀和 �德教 ∀并

用,正是走向成熟的最初脚步, 董仲舒则是达到成

熟的标志。

对于董仲舒在儒学流变中的作用, 人们总要

提到他的 �罢黜百家, 独尊儒术 ∀。但是, 如果他

独尊的儒术与现实政治格格不入, 那么其命运不

会比焚书坑儒更好些。董仲舒对儒学发展的实质

性作用,是使其成熟为服务于政治统治的正统意

识形态。他以 �天人感应 ∀论为轴心, 论证了封建

统治秩序 (人道 )出自天意 (天道 ), 即君臣、父子、

夫妇的尊卑等级就是天道阳主阴从的表现, 天道

的阳主阴从也表现为德主刑辅。这样来论证政治

秩序的合法性和合理性,天就成了人格神,儒学走

向了神学化。这无疑偏离了先秦儒学的人道原则

和理性原则。但董仲舒又在神学的外衣下强调

�必仁且智∀,表现出对儒学原则的确认。他认为
仁是天意, 其表现是生成万物以 �养人 ∀, 因而天

意之仁肯定人 �最为天下贵∀ ( #春秋繁露 ∃天地

阴阳% ) ,即其价值高于万物。这就延续了儒学的

人道原则。他认为天道之阴阳在人性上表现为贪

和仁, 通过 �教化 ∀来扬仁抑贪, 就是以理智来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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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行为: �凡人欲舍行为,皆以知先规而后为之。∀

( #春秋繁露 ∃必仁且智 % )这里贯彻的是儒学注
重道德理性自觉的精神。然而, 董仲舒在以神学

的呓语表达儒学基本原则的同时, 神学也就内在

其中了。这突出表现在 �天命 ∀深深地揳入了儒
学:他反复论证人道出于天命, 天命对主体自由的

钳制由此融进了正统儒学的人道原则; 他把 �顺

命 ∀与 �教化成性 ∀相连,排斥了自愿原则,表现出

由理性自觉向理性专制主义演变的端倪。 #汉
书 ∃董仲舒传 %: �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, 及上

疏、条教,凡百二十三篇。∀所谓 �条教 ∀即教化的

条令, 教化以行政长官的条令来实施,正是这一端

倪的形象写照。然而,儒学成为正统的意识形态,

使其从置身于诸子之中而跃居诸子之上, 在秦代

跌入低谷的儒学起死回生。

由上述可见,从诸子争鸣到一家独尊,与儒学

的确立和成熟是互为表里的同一过程。

二、独尊衰弱与三教争鸣:儒学在曲折中发展

儒学因独尊而成为经学, 而对儒学经典的崇

拜意味着与先秦原始儒学保持着认同关系, 先秦

儒学的基本原则在后世儒生的注经、解经中得到

维系。同时,儒学的独尊也迫使其他思想为了生

存和发展,不得不向儒学靠拢, 儒学基本原则由此

渗进于汉代以后的其他思想中。但是,如果只有

因独尊而带来的自我认同和他人趋同,儒学不可

能有自我更新和丰富发展自己的动力。缺乏这样

的动力,儒学尽管可以独尊一时,但必定很快就会

枯滞。汉代以降,儒学之所以没有出现如此的局

面,很重要的原因是存在着与独尊相抗衡的争鸣。

这些争鸣主要有两个方面;一是展开于儒学内部,

汉代不止一次由皇帝 �亲览∀、�临决 ∀、�自讲 ∀来

解决对 �经义 ∀的解释之 �同异∀, 其实就表现了儒
学内部的争鸣不在少数; 一是展开于儒学与其他

思想之间, �异端 ∀在汉代有了与 �正统∀相对立的

�异己∀新义,
&
反映了非儒家的思想与儒学之间

存在着交锋。前者使儒学基本原则能以不同形式

和不同侧面得到引申和发挥; 后者使儒学能取人

之长而克己之短,在更高的层次上包摄其他学说。

在汉代与独尊儒术相交错的争鸣, 突出的表

现是援道入儒。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固然增强了儒

学的力量,但也孕育出瓦解儒学的力量。儒学独

尊促进了它的神学化: 从各种谶纬到钦定 #白虎
通义%,孔子被塑造为秉承天意的神人。儒学独

尊也导致了它的虚伪化: 由于以儒学纲常名教作

为选拔官吏的标准,延至东汉末年, 以标榜名教来

博取名利的伪名士比比皆是。儒学独尊还造成了

它的繁琐化:两汉经学视儒学经典的字字句句为

真理, 从其每个字句中演绎出千言万语。如上的

神学化、虚伪化和繁琐化酿成了儒学的理论危机,

因为它们消蚀着儒学的人道原则和理性原则: 神

学化既把人降为天意之奴仆,又与理性的清明、自

主相背离;虚伪化既使人沦为名教的附庸,又以功

利心践踏了德性出于理性自觉的传统;繁琐化既

将人视为注经的工具,又或以细碎支离的考证淹

没了理性思辨, 或以牵强附会的臆断取代了逻辑

论证和事实验证的理性品格。由儒学独尊带来的

危机, 显然只能从其以外的思想中寻求解救的药

方。这就是道家。因为它的自然原则恰是针对上

述弊病的解毒剂: 天道自然无为是人格神之天的

克星; 合于自然的返朴归真与虚伪矫饰正相反对;

对语言能否把握自然之道的怀疑是清除繁琐学风

的利器。因此,儒学独尊之后, 援道入儒是儒学发

展的必然趋势。

从两汉到魏晋, 以援道入儒为形式的儒道争

鸣,使神学化的儒学演进为玄学化的儒学。首先

援引道家与儒学展开争鸣的是王充, 他自称的

�违儒家之说, 合黄老之义 ∀, 实际上是以道家的
自然之义来拭拂弥漫于儒学的神学迷雾, 从而避

免了儒学的人道原则和理性原则为其所吞噬。儒

学的神学化是以人格神之天凌驾于人之上为基点

的。他指出天道无为而人道有为,两者不同类,所

以毫无感应的可能性。以此为前提,能感知天意

的神人也是不存在的。任何人的德性、才智都由

�学∀而来, 学以 �成德 ∀, �知物由学∀; 即使圣人
也不例外, �须学以圣 ∀。从中可以看到在道家之

义的背后,延伸的依然是先秦儒学的精神:以自然

无为批判神学之天,显露了肯定人为价值的人道

精神和以 �证验 ∀ (逻辑论证和事实效验 )来反对

鬼神的理性态度的交融; 用学以 �成德∀、�知物由

学 ∀驳斥神异之人, 体现了德性出于理性自觉和

确信人在道德、知识领域里自身力量的沟通。不

过,王充也把道家 �道法自然 ∀即尊重自然法则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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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想溶进了儒学基本原则。就人道原则而言, 他

指出: �然虽自然,亦须有为辅助 ∀, 这意味着对人
为价值的肯定是以不偏离自然法则为基础的。就

理性原则而言, 从尊重自然法则出发, �知物由

学 ∀注重的是对外在自然之物的把握,
∋
其#论衡 %

就充满着认识自然法则的科学知识,这意味着对

孔孟注重伦理理性的思维定势的反拨。这些显然

更多的是对荀子的儒学传统的展开,当然也是对

儒学基本原则的丰富。

王充的援道入儒为儒学发展到玄学打开了通

道。
(
玄学的主题是名教与自然之辩, 其主流是用

道家的自然原则洗涤由儒学独尊带来的神学化、

虚伪化和繁琐化,扶持正在沉沦的名教。

玄学用道家的自然无为否定人格神的造物

主: �天地任自然,无为无造 ∀ (王弼: #老子注∃五

章 % );但并未像道家那样否定人为, 而是强调人

为要顺乎自然规律。庄子指责穿牛鼻络马首是人

为对自然的破坏, 玄学则认为 �虽寄之人事而本

在于天地 ∀ (向秀、郭象: #庄子注∃齐物论 % ), 即

穿牛鼻络马首这类人为是有其自然根据的。这是

借重道家来传承儒学人道原则和理性原则并重的

重人事轻鬼神的传统, 并为这一传统渗入了人为

须本于自然的观点。这和王充是类似的。但是,

玄学不像王充那样以道家来批判儒学的神学化,

而是将道家与儒学的神学化相调和。这突出表现

在玄学论证了 �天命无妄 ∀、) �所遇为命 ∀ (向秀、

郭象: #庄子注∃人间世% ), 只是这个 �命∀没有了
人格神的面目,而是以思辨性的自然之 �道 ∀的形

式出现了。就此而言,玄学沿袭了神学化儒学把

天命盘绕于人道原则和理性原则的传统。玄学用

类似道家的语言,尖锐地揭露了名教的虚伪,但并

没有像道家那样,以否定名教 (绝仁弃义 )来复归

自然率真的本性,而是强调名教若不能内化于主

体意识,成为其自然本性, 就会成为外观上的虚饰

伪作。 �仁义发于内, 为之犹伪 ∀ (王弼: #老子注

∃三十八章% )、�任自然而覆载, 则天机玄应, 而

名利之饰皆为弃物∀ (向秀、郭象: #庄子注∃应帝
王 % )等,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因此, 从王弼的名

教出于自然到郭象的名教本于自然,玄学的主流

是论证名教和自然的统一。这固然是服务于重建

名教, 但其突出自然原则, 在一定程度上补救了正

统儒学对自愿原则的漠视, 有助于人道原则和理

性原则的重新贯通。玄学的 �得意忘言 ∀,继庄子

之后, 对逻辑思维能否把握 �道∀提出了责难, 尽

扫两汉经学繁琐之弊。但它没有像庄子那样否定

理性思维的必要,而是认为必须借助名言 (概念 )

才能体验和把握 �道∀ (得意 ) ,不过又不能执著于

名言, 必须超越名言 (忘言 ) ,才能 �得意 ∀。概念

是理性思维的形式, 借助概念而又超越概念的

�得意忘言∀,实际上是理性的直觉。

汉魏援道入儒的儒道争鸣,使儒学从其独尊

的弊病所造成的危机中走了出来, 但儒学并未由

此而兴盛。这是因为援道入儒使得道家作为儒学

的争鸣对手而崛起, 松动了儒学独尊的局面, 因

此,玄学过后出现了儒道释的三教鼎立。白居易

的 #三教论衡 %记载了三教互争高低的情形。然

而,从总体上看三教是在相争中走向融合,即佛道

走近儒学,而儒学则汲取它们的长处,为新发展做

了准备。

佛教作为外来的宗教, 它在中国发展是儒学

化的过程。从学理上讲, 就是调和了与儒学基本

原则的冲突,其典型代表是禅宗。佛教讲西方极

乐世界,以出世为人生理想,贬黜现世人生。这与

儒学关切现实人生社会的人道原则存在着尖锐的

矛盾。禅宗认为俗世和天国是统一的,世间即出

世间, 凡夫即佛;两者的差别只在一念之间,一旦

觉悟, 西方净土就在足下; 而觉悟是在现世日常生

活中实现的, �担水砍柴, 无非妙道 ∀。这不仅表

现了佛教对儒学人道原则的吸纳和适应, 而且启

示了儒学: 如何把现实人生与精神超越相统一。

宋明理学正是受此启示,提出了 �极高明而道中

庸 ∀的人生境界, 丰富了儒学的人道原则。佛教

以为对真谛的把握,并不是靠知识而是靠非理性

的 �悟 ∀,这种非理性的信仰主义和儒学的理性原

则相抵触。禅宗的 �顿悟 ∀说,认为自我的 �灵明

觉知∀即佛性,由迷而悟,就是顿然间将固有的理

性 (灵明觉知 )唤醒, 使之明白起来。如此的 �顿

悟 ∀即理性的直觉, 既调和了与儒学理性原则的

矛盾, 又强化了玄学的理性直觉,并被宋明理学所

吸收, 扩充了儒学的理性原则。

道教作为本土的宗教, 可以说是儒学基本原

则在神仙世界里的回音。道教的根本宗旨是修道

成仙。所谓神仙,首先是长生不死, 其次是活得自

在快乐;再次是性命兼修, 即高雅脱俗地生存和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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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。这样的神仙生活,既是儒学人道原则注重现

实人生的折射, 也是对儒学人道原则之不足即忽

视人的感性需求的反衬。宋明理学正是意识到了

这样的不足,便区分了感性需要 (饮食 )和感性欲

求 (美味 ),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,
∗
使其没有走向

极端的宗教禁欲主义。道教在其追求长生不死的

痴迷里混杂着探求自然的科学理性:人之所以能

长生不死, 就在于按照自然规律, 变化自然事物,

以滋身养生。唐代李荃的 �盗机 ∀说正表现了这
种痴迷和科学理性的交错: 人要成仙, 须 �盗 ∀得

天地阴阳之气,但只有 �知其深理 ∀, 才能 �合其机

宜 ∀ ( #阴符经疏%卷中 )。因此, #道藏 %成了古代
科学知识的库藏。这既是由浸透着儒学理性主义

的文化土壤所培植的, 同时又映照出儒学理性原

则轻视科学知识的缺失。作为对道教的应答, 宋

明理学尽管高扬伦理理性,但理学家 (尤其是张

载、朱熹 )在其论说中都注意了采用科学材料。

可见,佛道在宗教的形式下曲折地发展了儒

学的基本原则。但是,它们作为宗教在本质上有

悖于儒学基本原则:对神灵的膜拜,既贬低了人的

价值, 又遮蔽了理性的光辉。因此,当佛道日益壮

大之时,就是儒学遭到冷落之际。
+
这就决定了儒

学的发展不能等待佛道向自己靠拢,而要鲜明地

竖起自己的旗帜, 由三教鼎立转为振兴儒学。但

如何振兴,在唐代儒学内部存在着争鸣。一是以

韩愈为代表, 强调儒学基本原则和佛道的对立,

�抵排异端, 攘斥佛老∀ ( #进学解% ) ;一是以柳宗
元为代表,强调以儒为主的三教合流, �悉取向之

所以异者,通而同之, 搜择融液,与道大适,咸伸其

所长, 而黜其奇邪, 要之与孔子同道, 皆有以会其

趣 ∀ ( #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 % )。尽管韩愈声色俱

厉地排佛斥道足以振聋发聩, 但是儒学却是遵循

柳宗元的途径,发展到宋明理学,打破了三教鼎立

的格局而跃居佛道之上,呈现重振之势。可以说,

儒学是在争鸣中明确自己的发展思路的。

三、再度独尊与多重争鸣:儒学的重振和总结

儒学重振的标志是程朱理学的崛起。程朱以

拒斥包括佛道在内的异端邪说相标榜,自居为正

统。随着朱熹被请进孔庙, 程朱理学作为正统儒

学而被独尊。与此同时, 则有非正统儒学向其提

出挑战,其中主要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荆公新学

和以陈亮、叶适为代表的事功之学。同时,理学内

部的陆王心学形成与程朱理学争鸣的又一维度。

儒学的重振和这些争鸣也是紧密联系的。

理学的宗旨是 �存天理, 灭人欲 ∀。就人道原
则而言,程朱 �存天理, 灭人欲 ∀之天理是以人道

为内涵的。所谓 �理∀,是先天设定的人之为人的

道理, 即作为人与禽兽相区别的类本质;其内在表

现是人的至善本性 (性即理 ) , 其外在表现是规范

人的行为的礼 (礼即理 )。 �理 ∀之前冠以 �天 ∀,

则是沿续了正统儒学的传统: 以天作为人道的形

上根据。由于天理以人道为内涵, 因而 �存天理 ∀
的题中之义是肯定人的至高价值: �天地之性, 人

为贵。∀(朱熹: #孟子集注∃梁惠王上 % )这是在佛

道神学弥漫之后, 重申了儒学人道原则。儒学以

仁为至善,因而从性即理出发, 理学由仁来阐发儒

学人道原则: �仁者,以天地万物为一体。∀ ( #二程

遗书%卷二上 )如此的仁者情怀, 即理学家讲的

�民胞物与∀,爱所有的人和物。这和孔孟之仁以

血亲之爱向外推及的思路一脉相承,但孔孟较多

注意人际的和谐 (民胞 ), 而理学则进一步注意到

了天人的和谐 (物与 )。由此, 张载首先提出了

�天人合一 ∀。这使得儒学人道原则有了更宽广
的意义。 �天人合一∀作为一种境界, 是通过日用

常行而达到的,即 �极高明而道中庸 ∀。这意味着

儒学人道原则的发展:既不偏离关注现实人生的

宗旨, 又具有宗教那样的精神超越的功能。因此,

儒学人道原则能够抗衡宗教而重新崛起。然而,

理学也继续了正统儒学的将天命论揳入人道原则

的传统。理学把以万物一体为仁的人道原则说成

是天之所命: �仁者, 天之所以命我而不可不为之

理也。∀(朱熹: #论语或问% )把人道原则的贯彻看

作是听天任命,天命无疑更深地内化于人道原则,

礼即理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点。理学视礼为理的外

在表现,合乎礼就是存天理: �非礼勿视、听、言、

动,便是天理。∀ ( #朱子语类 %卷四十 )在天理的名

义下, 礼成了取消主体意愿的强制规范, �孝悌也
者,天之所以命我而不能不然之事也 ∀ (朱熹: #论

语或问 % ),这就孵化出了反人道的礼教。

就理性原则来说, 程朱的 �存天理, 灭人欲 ∀

是道德境界提升的过程, 这个过程理学称之为由

明而觉。明即理性的自觉, 通过教育使处于自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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状态的善性上升为自觉状态; 觉是豁然贯通式的

顿悟。显然,由明而觉是把儒学的理性自觉和佛

教的理性直觉相综合, 使后者在儒学理性主义传

统里得到安顿。这对儒学理性原则是一个发展,

因为道德境界的提升, 确实需要通过主体自身的

觉悟。当然,由明而觉的理性是伦理理性而不是

知识理性。理学将这两者称之为德性之知和闻见

之知, 以为后者对德性培养无益有害。这就使正

统儒学重伦理理性轻知识理性的传统得到空前的

彰显。理学对正统儒学的强化, 也表现在以理性

自觉否定自愿原则。理学认为有了对义理的明白

认识, 就必定会自觉地遵循,即使十分痛苦, 也心

甘情愿。朱熹比喻道: �且如今人被些子灯花落

手便说痛,到灼艾时, 因甚不以为痛? 只缘知道自

家病, 合当灼艾, 出于自愿,自不以痛也。∀ ( #朱子

语类%卷二十二 )出于理性自觉就能忍痛做存天

理灭人欲的功夫。这是用理性自觉吞并了出于意

志自由的自愿,反映了正统儒学的理性专制主义。

然而,与程朱理学争鸣的王安石荆公新学和

陈亮、叶适事功之学, 则从不同侧面发展了儒学的

基本原则。他们兼收并蓄儒学之外的学术知识,

与理学以继承正统儒学为唯一正途的道统论颇为

不同。在人道原则方面, 他们在以仁义为人道这

一点上,和理学并无差别, 但他们力图剔除理学的

天命论等反人道因素, 反对理学把天命置于人道

之上, 并以其为人道的准则。王安石声明 �天变

不足畏 ∀ ( #宋史 ∃ 王安石传 % ), 陈亮强调 �人不
立则天地不能独运 ∀, 因而不能 �舍人而为道 ∀

( #乙巳春与朱元晦书之一 %,叶适肯定 �人皆能以

一身为天下之势 ∀, 而天地听命于时势 ( #治势
上 %, #水心别集%卷一 )都表现了这一点。他们也

反对理学过分强调礼对主体的外力强制作用。王

安石说 �礼始于天而成于人 ∀, 认为礼的制约 �虽

有以强人,而乃以顺其性之欲也 ∀ ( #礼论% ) ;陈亮
以 �推倒一世之智勇, 开拓万古之心胸 ∀的气概,

突破 �非礼勿视、听、言、动 ∀,因而朱熹告诫他 �勿

出于先圣规矩准绳之外∀ ( #答陈同甫书%, #朱文
公文集 %卷三十六 ) ; 叶适的 �奉天以立治 ∀ ( #习

学记言 %卷四十四 ) ,认为礼治的立足点是奉顺人

之自然天性。这些观点无疑冲击了为理学所强化

的礼与自然 (自愿 )相分离的反人道性。在理性

原则方面,他们在道德行为出于理性自觉这一点

上,和理学并无二致。但是,他们反对理学以理性

自觉吞并自愿原则。王安石批评 �以道强民 ∀
( #原教 % )、陈亮的 �道之存亡 ∀是 �人之所能与 ∀

( #乙巳春与朱元晦书之一 %)、叶适的天下之势

�在己不在物 ∀ ( #治势上%, #水心别集%卷一 ), 都

突出了人的行为要出于自身的意愿。他们也力图

纠正理学重德性之知而轻闻见之知的片面性, 王

安石认为必须读 #难经 %、#素问 %、#本草 %等科学

著作, �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 ∀ ( #答曾子固
书 % ),叶适批评理学 �以心通性达为学, 而见闻几

废 ∀ ( #题周子实所录%, #水心文集 %卷二十九 )。

荆公新学和事功之学在与理学的争鸣中, 发

扬光大了为正统儒学所忽视的儒学思想, 使得在

佛道盛行之后重振的儒学基本原则呈现出比较健

全的面貌。不过, 这一争鸣并未改变以程朱理学

来重振儒学的趋势。然而, 理学内部产生了与程

朱理学相颉颃的陆王心学。两者争论的焦点是:

如何有效地存天理灭人欲? 程朱强调个体服从外

在的普遍的天理, 以天理来制约自己。陆王则提

出 �心即理∀,强调天理与个体良知 (吾心 )融成一

片,把天理内化为个体意识。于是, 天理在陆王那

里包含了个体性的规定, 与程朱突出其凌驾个体

之上的普遍性有所不同。这使得两者的人道原则

和理性原则存在着某些差异。

在人道原则上, 程朱注重的是人作为类的价

值,而陆王展示的是自我的价值。陆九渊说: �收

拾精神, 自作主宰, 万物皆备于我, 有何欠阙? ∀
( #语录下 %, #象山先生全集 %卷三十五 )以自我

精神主宰万物, 也就是把万物看作是自我精神的

印证, 这意味着人的价值在于自我是主体性的存

在,而不是工具性的对象。在理性原则上,陆王自

作主宰的气概包含着对主体意愿的注重, 因而他

们认为道德教育是启发理性自觉, 而不是以违背

主体意愿的方式来捆缚主体, �圣人之学不是这
等捆缚苦楚的, 不是妆做道学的模样 ∀ (王守仁:

#传习录下% )。这实际上是批评程朱片面突出理

性自觉而漠视主体意愿。

陆王的勃兴,使儒学不为尊奉程朱的沉闷局

面所窒息,也弱化了理学正统的色彩。这为异端

人物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土壤, 以 �异端 ∀自居的李

贽是其中的代表。他不仅与正统相对立,而且以

越出儒学为指向。他公然声明不以孔子之是非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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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非: �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, 故未尚有是非

耳。∀显然这由王阳明求是非于自家之心引申而
来。

,
王阳明的本意是强调对儒学要有自己的领

会而不能盲从权威的解释, 但李贽却将其点化为

鼓动人们冲破儒学藩篱的叛逆之音: �但无以孔
子之定本行赏罚,则善矣。∀ ( #藏书 ∃世纪列传总

目前论 % )这就是说,由理学内部的陆王对程朱的

争鸣, 引发出另一重维度的争鸣,即儒学与儒学叛

逆者的更为激烈的争鸣。李贽的 �童心 ∀说确是
对儒学基本原则的叛逆。他由陆王肯定自我精神

力量出发,认为作为人性的 �童心∀就是自然天成

之心。这就背离了从自然 (天 )与社会 (人 )的分

野来阐发人的价值的儒学人道原则。他受陆王注

重主体意愿的启迪, 把 �童心 ∀的 �不抑志 ∀引向

�自负∀盲动 �发狂∀妄行的唯意志论。这与儒学

的理性主义传统大相径庭。

李贽以叛逆者的姿态对儒学的争鸣, 在当时

并不能冲垮儒学的大堤, 但从两个方面影响了儒

学的演进:一方面叛逆者把投枪刺向儒学既定形

态的理学,造成了理学正统地位的低落,这就决定

了儒学的向前发展必须是对理学的扬弃; 另一方

面又决定了这一扬弃将以回归原始儒学的形式出

现,因为这样才不会与叛逆者相混淆。明清之际

的诸位大儒在批判理学的旗帜上写着 �舍经学而

无理学 ∀、�六经责我开生面∀, 正表明他们以回归

原始儒学 (经学 )的形式来扬弃理学。这也构成

了多重争鸣的一个维度, 儒学由此而达到了总结

阶段。

这种总结首先表现为明清之际诸儒在更高层

次上重建了原始儒学人道原则和理性原则的统

一。这主要是围绕着以天理和人欲的统一来批判

理学的分天理和人欲为两橛而展开的。在人道原

则方面,明清之际诸儒指出,人的现实活动是满足

其欲望 (目的 )和遵循理性的统一。他们和理学

一样, 坚持天地之中人独贵这一儒学人道原则的

基本立场;但他们反对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,强调

人欲是主体现实活动的推动力: �有欲而后有
为。∀ (戴震: #孟子字义疏证 %卷下 )王夫之认为这

是化 �天之天∀即自然存在为 �人之天 ∀即人化存

在,即通过人的作为变革自然存在,使之满足人的

欲望 (目的 ) , �天之所无, 犹将有之 ∀。他也把创
造出自然界原先不存在的东西, 以满足人的欲望

称为 �造命 ∀。这样的满足主体欲望的有为造命

又必须遵循理性的指引: �唯循理以畏天,则命在

己矣。∀(王夫之: #诗广传%卷四、#续春秋左传博

议 %卷下、#读通鉴论%卷二十四 )在理性原则方

面,明清之际诸儒指出作为人欲之表现的感性欲

求、意志 (意愿 )和作为普遍理性的天理是统一

的。他们和理学一样,没有脱离道德出于理性自

觉的儒学轨道, 但他们反对理学把感性欲求和表

现理性本质的道德规范对立起来, 认为完美的道

德规范恰恰是遂欲达情的: �道德之盛,使人之欲

无不遂,人之情无不达 ∀, 因而 �薄于欲中之亦薄

于理∀。但并非由此而放纵感性欲求, 而是强调

以理制欲, �由血气之自然, 而审察以知其必然,

是之谓理义 ∀ (戴震: #孟子字义疏证 %卷下、王夫

之: #诗广传 %卷二、戴震: #孟子字义疏证%卷上 )。

意即通过知其必然的理性认识, 超越血气之自然

的感性欲求,达到对道德义理的把握。欲在广义

上包含意志 (意愿 ),明清之际诸儒从理欲统一出

发,反对理学以理性自觉扼制主体意愿,强调自觉

与自愿的统一。他们认为德性是主体按照意愿

�自取自用∀形成的,这同时又与 �正其志于道 ∀即

意志服从理性相联系 (王夫之: #尚书引义 ∃太甲

二 %、#张子正蒙注 %卷四 )。他们还认为理学的天

理以理性排斥了自愿,于是就变成了强制执行的

法律, 从而背弃了人道: �其所谓理, 同于酷吏之

所谓法。酷吏以法杀人,后儒以理杀人。∀ (戴震:

#与某书% )因此, 明清之际诸儒在理性原则上, 既

拒绝了反人道的理性专制主义, 又没有陷入感性

欲求的泛滥和意志主义, 从而使其与人道原则相

融合。

明清之际诸儒通过扬弃理学来总结儒学, 还

表现在为儒学基本原则注入了近代的潜流, 即在

人道原则上开始批判君主专制对个体的践踏; 在

理性原则上开始摄入科学之知的光辉。他们区分

了国家与天下、一姓与万民:国是一姓之君主, 天

下则是个体总和之万民, 因而 �合天下之私, 以成

天下之公,此所以为王政也∀, 天下之公以确认个
体的权利为基础; 而封建君主恰恰是剥夺了个人

的权利, �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∀, 因此 �向

使无君,人皆得自私也,人皆得自利也 ∀ (顾炎武:

#日知录%卷三、黄宗羲: #明夷待访录 ∃原君 % )。
这些思想透露出确立个人权利的近代人道主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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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主气息。他们强调这是对孟子民贵君轻的阐

发;恰恰表现了儒学人道原则向近代人道主义转

换的萌芽。明清之际诸儒在当时传入的西方近代

科学的影响下, 为儒学的理性之知增添了近代科

学的成分。他们看到了近代科学的实证性, 将其

称之为 �质测之学 ∀即实测之学,并把质测之学与

儒学的格物致知相沟通: �盖格物者, 即物以穷

理。惟质测得之。∀ (王夫之: #搔首问 %)他们也认

同当时徐光启等科学家的 �由数达理 ∀, 将其称之
为 �借数以明理∀ (黄宗羲: #答忍庵宗兄书%, #南

雷文定五集 %卷一 ) , �知数∀由此被看作儒学的题

中之义。实证性和数学方法是近代科学的两大特

征,他们把质测和知数纳入儒学的理性之知,表现

了儒学理性原则向近代科学理性转换的端倪。但

是,程朱理学在清代继续受到独尊,儒学基本原则

的近代转换由此而停滞。

由上述可见,从先秦儒学的确立到明清之际

儒学的总结,儒学是在争鸣和独尊交错中成为流

变百代千年的长河。

注释:

& 侯外庐等著#中国思想通史 %指出: �异端 ∀在#论语 %中的本义

即 �两端 ∀,以 �异己者为异端 ∀始于东汉 (详见该书第 1卷第

180页 - 190页,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 )。

∋ 以上关于王充的引文,均出自#论衡 %。

( 蔡元培的#中国伦理思想史 %、冯友兰的#中国哲学简史 %都指

出了这一点。

)王弼: �天之教命,何可犯乎? 何可妄乎? ∀ ( #周易注∃ 无妄 % )

∗ 朱熹: �饮食者, 天理也,美味者, 人欲也。∀ ( #朱子语类 %卷十

三 )

+晚唐罗隐的两首诗对此有形象的描述。#谒文宣王庙 %: �晚来

乘兴谒先师,松柏凄凄人不知。九仞萧墙堆瓦砾,三间茅殿走

狐狸。雨淋状似悲麟泣,露滴还同叹凤悲。傥使小儒名稍立,

岂教吾道受栖迟。∀#代文宣王答 %: �三教之中儒最尊, 止戈为

武武尊文。吾今尚自披蓑笠,你等何须读典坟。释氏宝楼侵碧

汉,道家宫殿拂青云。若教颜闵英灵在,终不羞他李老君。∀

,王守仁: �夫学贵得之于心,求之于心而非也,虽其言之出于孔

子,不敢以为是也,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? ∀ ( #传习录中 % )

IdeologicalTrack of Confucianism Evolution:

Contention and Hegemony Interlocked

CHEN W eiping

(W or ld A cadem y of Con fuc ianism, Shangha i Norm a lUniversity, Shangha,i 200234, Ch ina)

Abstrac t: Why has Confuc ian ism he ld a leading position in trad itional Ch inese ideo logy over the last 2, 000 years? It is a l�

w ays ascribed to the so le hegem ony of Confucian ism in traditiona lCh inese cu ltu re. H ow ever, th is is no t the only reason. By sur�

vey ing the evo lution o f Confuc ianism, w e can find that the ch ie f cause o f Con fuc ianism ! s dom inant po sition in China fo r so long a

tim e is that conten tion and hegem ony of Confucian ism have been in terlocked. Th is a rtic le attem pts to analyze the evo lution o f

Con fuc ianism from pre- Q in toM ing- Q ing dynasties to dem onstrate the above proposition.

K ey words: hegem ony, contention, con fuc ianism

(责任编辑:江雨桥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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